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續更三字第1號

再 審原 告  康世雄(兼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康淑賢(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康淑儀(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康淑娟(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陳怡君律師

再 審被 告  柏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啟芳  

訴訟代理人  周哲宇  

            劉力維律師

            蔡玫眞律師

            傅文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傅曜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協同辦理變更登記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0

2年1月8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兩造於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訴訟上和解，再審被告

請求繼續審判，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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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一、原再審原告康林鳳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康

世雄、康淑賢、康淑儀及康淑娟（下合稱康世雄等人），有

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

（本院卷㈠第289至297頁）可稽，康世雄等人聲明承受訴訟

（同卷第313至31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上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

繼續審判；和解後繼續審判之請求，須於和解成立或知悉無

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後30日之不變期日內為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380條第2項、第4項準用同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自明。

　　又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

人之代表人準用之。而關於訴訟之法定代理，依民法及其他

法令之規定，同法第47條亦定有明文。故因和解係無合法代

表權之人所為者，依法應認該訴訟行為不生效力，其和解有

無效之原因，自得基此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查：

㈠、董事就其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

得隨時終止，其辭任之意思表示達到公司時，即發生效力。

另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

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

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是以書面所為

之非對話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

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

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本件再審被告於107年5月18日

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前

登記之董事長為蔣炳正，董事為蔣炳正（持股零）、周哲宇

(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199萬股）、周杉益（持有實收

股本200萬股中之5047股），實際負責人為持股達99%以上之

周哲宇，蔣炳正僅為登記負責人並於成立系爭和解前曾向法

院陳明其僅為登記負責人；另蔣炳正於106年6、7月間曾書

立記載其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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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之辭職書，交予周哲宇帶回再審被告公司置放於該公司

櫃子內等事實，業經周哲宇、蔣炳正及周杉益於本院證述或

陳述明確（本院109年度續更一字第1號卷〈下稱更一卷〉第

287至289、290至298頁、110年度續更二字第1號卷〈下稱更

二卷〉㈢第242頁、本院卷㈠第76至77頁、系爭和解卷㈢第2

23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系爭辭職書（本院107年度

續字第6號卷〈下稱續字卷〉第49至55頁）可稽，堪認蔣炳

正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之非對

話意思表示，業經周哲宇帶回公司而置於再審被告之實力支

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再審被告了解之狀

態，而對再審被告發生效力，此不因周哲宇將該辭職書帶回

公司置放時，曾否提示予其他董事周杉益知悉而有異。

㈡、又在訴訟程序上，法定代理權有無欠缺，不問訴訟程度如

何，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縱當事人間無爭執，法院亦得隨

時予以調查；另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

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

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係指在實體法上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言，訴訟程序上並無其適用。是再審

被告在蔣炳正辭職以後，雖曾於他案訴訟、其他簽約文件或

本件所提書狀將蔣炳正列為其法定代理人，且遲至107年7月

5日始變更登記為周衫益（系爭和解卷㈠第39至63、567頁、

卷㈡第163、511頁、續字卷第115至123、147至202頁、更一

卷第131至167、175至203、333至347、384頁），惟蔣炳正

既已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如

前所述，自不因嗣其他文書仍將之列為法定代理人而失其效

力。

㈢、從而，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已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

長職務，其於107年5月18日代表再審被告與再審原告成立系

爭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依法不生效

力，故系爭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再審被告於107年6月6日請

求繼續審判，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且為有理由，應予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許。

三、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01年度

重上字第44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係於103年11月21日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下稱第2441號）裁定駁

回再審原告之上訴時確定，上開裁定於同年12月15日送達再

審原告（第2441號卷第279頁），是再審原告於104年1月13

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本院104年度再字第4號

〈下稱第4號〉卷第1頁），並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101年12月25日前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

終結後之102年3月26日，始自訴外人林秀其取得如附表所示

未經斟酌之證物（下稱系爭證物），倘經斟酌，可知臺北市

○○區○○街00號1樓、同市區○○路000號4樓及2樓房屋

（前二者起造人名義均為康世雄、末者為康林鳳，下合稱系

爭房屋），係訴外人林添福、林添順、康武朝、周正輝、林

秀雄（下合稱林添福等5人）共同出資興建，並由林添福借

用其配偶即訴外人翁猜名義與營造廠商簽約，再審被告就系

爭房屋應無所有權存在，伊可受較有利之裁判，故原確定判

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爰提起本件再

審之訴，聲明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並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

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

二、再審被告則以：康世雄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

案）興建時之工地監工，其對於工程瞭若指掌，再審原告應

於00年0月00日林添福過世不久，即知有系爭證物存在，而

未於前訴訟程序中提出；況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

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

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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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

始知之者，或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

使用，嗣後檢出之該新證物而言。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

斟酌之證物為再審事由者，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未發現或不

能使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必以其新證據若經法院斟酌可

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此觀該款但書規定即明。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再審被告登記之營業事項含委託營造廠興

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以及有關附帶事業之經營

及投資業務；系爭房屋係再審被告於66年5月13日與訴外人

林建成簽訂土地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

定由再審被告分得迄未辦理第1次登記之建物；嗣再審被告

斯時董事長林添順、總經理林添福、股東林秀雄雖於同年6

月24日另與康武朝、周正輝（即林添福等5人）簽立共同投

資興建房屋合約書（下稱系爭投資書），並指定再審原告為

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然審酌該二契約簽訂時間之先後，

系爭房屋係採邊售邊建方式進行，其相關建築執照（下稱建

照）申請、出售、發包興建、財務安排、竣工後交屋或出

租、與稅捐機關交涉、與林建成間之訴訟及房屋稅之繳納均

由再審被告為之，且林添順未提供起造人名義供申請建照，

周正輝僅提供曾順發1人為起造人等系爭房屋興建之後續發

展、衍生相關訴訟之當事人關係及系爭房屋之起造人名義變

更方式、管理使用情形等節，堪認系爭房屋係由再審被告興

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依系爭投資書所載文字、林添順、周

正輝及康武朝等人於另案之證詞，以及卷附試算表之配股記

載，足徵系爭投資書乃林添福等5人投資再審被告興建系爭

房屋之契約，其等於簽訂系爭投資書之始，並無分房之議，

締約真意應在於投資興建房屋出售獲利，而非分得房屋所有

權，且該契約內容並未有向再審被告借用名義與地主簽訂系

爭合建契約之記載，亦未與再審被告有何委託經營、共同經

營或讓與系爭合建契約之約定，復無證據證明林添福等5人

與地主間存有合建契約，康武朝縱有投資，亦非直接出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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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系爭房屋者，不能謂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原始取得者，因

而認定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存在。

㈡、再審原告提出簽立於66年至67年間之系爭證物，主張其係於

102年3月26日始知悉及取得該等未經斟酌之證物，且如經斟

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本院審認如下：　　

１、查康林鳳、康世雄（下稱康林鳳等2人）均為系爭房屋之起

造名義人，並列名於附表編號1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15名

起造人，而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附件原起造人

名冊之中，且該契約騎縫及前揭名冊上有康林鳳等2人之用

印；另再審原告自承訴外人康武朝為康世雄之父親、康林鳳

之配偶，且為系爭投資書之當事人，並提供康林鳳等2人擔

任起造人，而康武朝列名於附表編號2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

他48名起造人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附件原起造人

名冊之中，且前揭名冊上有康武朝之用印，此觀前開兩份契

約之前言、委託人欄、起造人名冊之記載及用印情形即明

（第4卷㈠第37至40、44至49頁)，是康林鳳等2人、康武朝

依序為附表編號1、2之契約當事人，依渠等3人之親屬關係

及再審原告陳稱康林鳳等2人為康武朝提供之登記起造人，

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已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

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２、另附表編號3至10所示證物，分別為翁猜（即林添福之配偶

兼提供之登記名義人）以本人兼代理人、業主代表人或僅本

人之身分，簽名用印而與營造廠商、電梯供應商、水道工程

承包商、模板工程承包商、衛生設備供應商簽立之工程或購

置合約書，此觀前開契約記載之立合約人、施工地點或建案

名稱及簽名用印情形（第4號卷第53至90頁)，以及證人林秀

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2年度北簡字第8242

號（下稱第8242號）康林鳳與再審被告等人間第三人異議之

訴事件中證稱：我父親林添福跟其他4位股東合資共同投

資，以我媽媽翁猜為起造人等語（第8242號卷㈡第49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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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徵諸康世雄於北院100年度訴字第2353號訴外人杜秀鳳

與再審被告間返還房屋等事件審理時證稱：我為系爭建案工

地之監工等語（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56頁反面），另於北

院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1號林秀其等人與再審被告間確認房

屋所有權事件審理時證稱：66年開工後我是第一個進場的，

69年底交屋完畢後才離開；林添福往生後一陣子，我有聽林

秀其講過他有找到小包契約書；正良泰公司是借牌的，林添

福委託給小包，模板是劉姓小包、衛生器材的廠商是向榮，

電梯是伸瑞公司伸瑞牌等語（本院卷㈡第148至152頁），足

見康世雄為系爭建案之監工，對於施作興建房屋之相關工程

承包商或廠商知之甚詳，依社會常情，難以諉為不知或未曾

看過相關工程及採購合約（含系爭證物）。是康林鳳等2人

既母子，並同為系爭房屋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

念，亦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

之情形。

３、再審原告固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輾轉取得系爭證物云

云，惟對於究竟是何時、以何方式發現及取得前開證物，則

先稱：康林鳳等2人係於前訴訟程序上訴第三審程序中整理

資料時發現系爭證物；嗣改稱：是向林明堂配偶劉立慈取

得，林秀其分別將系爭證物交給林添福二媳婦杜秀鳳及康武

朝；復改稱：林秀其知悉兩造間有類似訴訟，將系爭證物影

本交給康武朝，康武朝再交給康林鳳等2人云云（第4號卷㈠

第3頁、更一卷第651頁、系爭和解卷㈠第274頁），足見其

前後陳述不一，難以逕認與事實相符。是其主張於102年3月

26日始發現及取得系爭證物，殊難採認。

４、至證人林秀其雖於本院105年度再更㈠字第2號杜秀鳳與再審

被告間再審事件到庭證稱：杜秀鳳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她

認為房屋是翁猜建的，為何變成再審被告的，她來問我，要

找證據扳回一城，我去找我弟弟林明堂的太太，她把公司管

的資料給我，時間不記得，我拿給杜秀鳳；康林鳳要我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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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證，叫我拿這些文件到法庭給法官看；我不記得康先生的

文件是何人交給他的等語（系爭和解卷㈠第411至412頁、卷

㈡第501至502頁），然杜秀鳳既為林添福次子林鼎盛之配

偶，足見該等契約係由林添福家族持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應

為杜秀鳳可得而知，實難認杜秀鳳係於其所涉本院101年度

上字第917號（下稱第917號）返還房屋等事件受敗訴判決後

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更遑論本件再審原告方因此輾轉取

得。是杜秀鳳雖同以其於第917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

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

款之事由，對第91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亦經本院107

年度再更二字第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1號判決

駁回確定（更二卷㈢第183至203頁），亦可為佐。

５、從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

已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且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於前訴

訟程序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是其謂於102年3

月間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一情，無足採信。況查，建築法

第31條第1款規定，建照申請書應載明起造人之姓名、年

齡、住址，乃主管建築機關於建築工程期間，在行政管理上

須有特定對象而設之權宜規定，是建照僅為行政機關管理建

築之方法，並非取得所有權之法定證據，未辦理建物第1次

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

與起造人名義誰屬無涉，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以觀，申請區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時，以使用執

照所載起造人為原則，故出賣人以預售屋出賣於買受人者，

將買受人列為起造人，使買受人原始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之情

形，亦所在多有，故建照所載之登記起造人，非必為原始出

資興建之人。查系爭建案共分為7層樓建物5棟（共64戶）、

5層樓建物2棟（共55戶）各自取得建照，其中7層、5層建物

原登記起造人分別為16人、49人，嗣因出售依序變更為30餘

人、60餘人（系爭和解卷㈡第197至203、337至473頁）。系

爭證物非系爭房屋之出資證明，無從據以判斷其所有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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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是系爭建案之建物設計、監造、施工、購置電梯、水道

工程、模板工程及衛生設備購置，縱有以全體登記起造人或

其一人或該人為業主代表人而與廠商簽約之情形，衡酌翁猜

為林添福之配偶，復為再審被告當時之股東，而林添福於64

年3月間起至73年4月間為再審被告之常務董事兼經理人(原

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33至36頁反面)，則系爭建案以上述契

約模式委託廠商設計、監造及施作，並購置電梯及衛生器

材，顯係為了配合建照所附起造人名冊之外觀，亦無從逕認

系爭房屋即為其登記起造人即康林鳳等2人或指定其等之康

武朝所出資，自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為系爭房屋實質是

由再審被告出資興建及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認定。是縱經斟酌

系爭證物，亦難認得為有利於再審原告之判斷。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

第三人提出之情形；且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

有利益之裁判，則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

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再審原告聲請傳喚證人林秀其，證明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

正及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

（第4號卷㈠第5頁、卷㈡第12、13、63頁反面、第74、11

7、176頁），但再審被告已不爭執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

（系爭和解卷㈠第232頁），再審原告亦提出林秀其於他案

前開證述筆錄（系爭和解卷㈠第409至412頁），而再審原告

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前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業如前述，

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證 物 名 稱 備 註

⒈ 翁猜等16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

月5日訂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 

再證3(第4號卷㈠第36至42頁)

⒉ 翁猜等49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

月22日訂立之之委託契約書

再證4(第4號卷㈠第43至51頁)

⒊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

10月1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5(第4號卷㈠第52至56頁)

⒋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

12月20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6（第4號卷㈠第57至61頁)

⒌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伸瑞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66年11月11日訂立之電梯

購置合約書

再證7(第4號卷㈠第62至72頁)

⒍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林献章66年11

月8日訂立之水道工程合約書

再證8（第4號卷㈠第73至79頁)

⒎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劉金灶66年10

月25日訂立之模板工程合約書

再證9(第4號卷㈠第80至86頁)

⒏ 翁猜與和成牌總經銷67年7月27日

訂立之衛生器材買賣契約書

再證10(第4號卷㈠第87至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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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續更三字第1號
再 審原 告  康世雄(兼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賢(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儀(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娟(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陳怡君律師
再 審被 告  柏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啟芳  
訴訟代理人  周哲宇  
            劉力維律師
            蔡玫眞律師
            傅文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傅曜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協同辦理變更登記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02年1月8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兩造於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訴訟上和解，再審被告請求繼續審判，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再審原告康林鳳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康世雄、康淑賢、康淑儀及康淑娟（下合稱康世雄等人），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㈠第289至297頁）可稽，康世雄等人聲明承受訴訟（同卷第313至31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上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和解後繼續審判之請求，須於和解成立或知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後30日之不變期日內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2項、第4項準用同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自明。
　　又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而關於訴訟之法定代理，依民法及其他法令之規定，同法第47條亦定有明文。故因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者，依法應認該訴訟行為不生效力，其和解有無效之原因，自得基此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查：
㈠、董事就其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得隨時終止，其辭任之意思表示達到公司時，即發生效力。另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是以書面所為之非對話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本件再審被告於107年5月18日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前登記之董事長為蔣炳正，董事為蔣炳正（持股零）、周哲宇(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199萬股）、周杉益（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5047股），實際負責人為持股達99%以上之周哲宇，蔣炳正僅為登記負責人並於成立系爭和解前曾向法院陳明其僅為登記負責人；另蔣炳正於106年6、7月間曾書立記載其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等語之辭職書，交予周哲宇帶回再審被告公司置放於該公司櫃子內等事實，業經周哲宇、蔣炳正及周杉益於本院證述或陳述明確（本院109年度續更一字第1號卷〈下稱更一卷〉第287至289、290至298頁、110年度續更二字第1號卷〈下稱更二卷〉㈢第242頁、本院卷㈠第76至77頁、系爭和解卷㈢第223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系爭辭職書（本院107年度續字第6號卷〈下稱續字卷〉第49至55頁）可稽，堪認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業經周哲宇帶回公司而置於再審被告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再審被告了解之狀態，而對再審被告發生效力，此不因周哲宇將該辭職書帶回公司置放時，曾否提示予其他董事周杉益知悉而有異。
㈡、又在訴訟程序上，法定代理權有無欠缺，不問訴訟程度如何，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縱當事人間無爭執，法院亦得隨時予以調查；另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係指在實體法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言，訴訟程序上並無其適用。是再審被告在蔣炳正辭職以後，雖曾於他案訴訟、其他簽約文件或本件所提書狀將蔣炳正列為其法定代理人，且遲至107年7月5日始變更登記為周衫益（系爭和解卷㈠第39至63、567頁、卷㈡第163、511頁、續字卷第115至123、147至202頁、更一卷第131至167、175至203、333至347、384頁），惟蔣炳正既已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如前所述，自不因嗣其他文書仍將之列為法定代理人而失其效力。
㈢、從而，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已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其於107年5月18日代表再審被告與再審原告成立系爭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依法不生效力，故系爭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再審被告於107年6月6日請求繼續審判，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係於103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下稱第2441號）裁定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時確定，上開裁定於同年12月15日送達再審原告（第2441號卷第279頁），是再審原告於104年1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本院104年度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卷第1頁），並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101年12月25日前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02年3月26日，始自訴外人林秀其取得如附表所示未經斟酌之證物（下稱系爭證物），倘經斟酌，可知臺北市○○區○○街00號1樓、同市區○○路000號4樓及2樓房屋（前二者起造人名義均為康世雄、末者為康林鳳，下合稱系爭房屋），係訴外人林添福、林添順、康武朝、周正輝、林秀雄（下合稱林添福等5人）共同出資興建，並由林添福借用其配偶即訴外人翁猜名義與營造廠商簽約，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應無所有權存在，伊可受較有利之裁判，故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並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
二、再審被告則以：康世雄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興建時之工地監工，其對於工程瞭若指掌，再審原告應於00年0月00日林添福過世不久，即知有系爭證物存在，而未於前訴訟程序中提出；況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或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新證物而言。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事由者，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未發現或不能使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必以其新證據若經法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此觀該款但書規定即明。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再審被告登記之營業事項含委託營造廠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以及有關附帶事業之經營及投資業務；系爭房屋係再審被告於66年5月13日與訴外人林建成簽訂土地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再審被告分得迄未辦理第1次登記之建物；嗣再審被告斯時董事長林添順、總經理林添福、股東林秀雄雖於同年6月24日另與康武朝、周正輝（即林添福等5人）簽立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約書（下稱系爭投資書），並指定再審原告為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然審酌該二契約簽訂時間之先後，系爭房屋係採邊售邊建方式進行，其相關建築執照（下稱建照）申請、出售、發包興建、財務安排、竣工後交屋或出租、與稅捐機關交涉、與林建成間之訴訟及房屋稅之繳納均由再審被告為之，且林添順未提供起造人名義供申請建照，周正輝僅提供曾順發1人為起造人等系爭房屋興建之後續發展、衍生相關訴訟之當事人關係及系爭房屋之起造人名義變更方式、管理使用情形等節，堪認系爭房屋係由再審被告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依系爭投資書所載文字、林添順、周正輝及康武朝等人於另案之證詞，以及卷附試算表之配股記載，足徵系爭投資書乃林添福等5人投資再審被告興建系爭房屋之契約，其等於簽訂系爭投資書之始，並無分房之議，締約真意應在於投資興建房屋出售獲利，而非分得房屋所有權，且該契約內容並未有向再審被告借用名義與地主簽訂系爭合建契約之記載，亦未與再審被告有何委託經營、共同經營或讓與系爭合建契約之約定，復無證據證明林添福等5人與地主間存有合建契約，康武朝縱有投資，亦非直接出資興建系爭房屋者，不能謂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原始取得者，因而認定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存在。
㈡、再審原告提出簽立於66年至67年間之系爭證物，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知悉及取得該等未經斟酌之證物，且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本院審認如下：　　
１、查康林鳳、康世雄（下稱康林鳳等2人）均為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並列名於附表編號1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15名起造人，而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附件原起造人名冊之中，且該契約騎縫及前揭名冊上有康林鳳等2人之用印；另再審原告自承訴外人康武朝為康世雄之父親、康林鳳之配偶，且為系爭投資書之當事人，並提供康林鳳等2人擔任起造人，而康武朝列名於附表編號2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48名起造人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附件原起造人名冊之中，且前揭名冊上有康武朝之用印，此觀前開兩份契約之前言、委託人欄、起造人名冊之記載及用印情形即明（第4卷㈠第37至40、44至49頁)，是康林鳳等2人、康武朝依序為附表編號1、2之契約當事人，依渠等3人之親屬關係及再審原告陳稱康林鳳等2人為康武朝提供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已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２、另附表編號3至10所示證物，分別為翁猜（即林添福之配偶兼提供之登記名義人）以本人兼代理人、業主代表人或僅本人之身分，簽名用印而與營造廠商、電梯供應商、水道工程承包商、模板工程承包商、衛生設備供應商簽立之工程或購置合約書，此觀前開契約記載之立合約人、施工地點或建案名稱及簽名用印情形（第4號卷第53至90頁)，以及證人林秀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2年度北簡字第8242號（下稱第8242號）康林鳳與再審被告等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中證稱：我父親林添福跟其他4位股東合資共同投資，以我媽媽翁猜為起造人等語（第8242號卷㈡第49頁）即明。徵諸康世雄於北院100年度訴字第2353號訴外人杜秀鳳與再審被告間返還房屋等事件審理時證稱：我為系爭建案工地之監工等語（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56頁反面），另於北院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1號林秀其等人與再審被告間確認房屋所有權事件審理時證稱：66年開工後我是第一個進場的，69年底交屋完畢後才離開；林添福往生後一陣子，我有聽林秀其講過他有找到小包契約書；正良泰公司是借牌的，林添福委託給小包，模板是劉姓小包、衛生器材的廠商是向榮，電梯是伸瑞公司伸瑞牌等語（本院卷㈡第148至152頁），足見康世雄為系爭建案之監工，對於施作興建房屋之相關工程承包商或廠商知之甚詳，依社會常情，難以諉為不知或未曾看過相關工程及採購合約（含系爭證物）。是康林鳳等2人既母子，並同為系爭房屋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３、再審原告固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輾轉取得系爭證物云云，惟對於究竟是何時、以何方式發現及取得前開證物，則先稱：康林鳳等2人係於前訴訟程序上訴第三審程序中整理資料時發現系爭證物；嗣改稱：是向林明堂配偶劉立慈取得，林秀其分別將系爭證物交給林添福二媳婦杜秀鳳及康武朝；復改稱：林秀其知悉兩造間有類似訴訟，將系爭證物影本交給康武朝，康武朝再交給康林鳳等2人云云（第4號卷㈠第3頁、更一卷第651頁、系爭和解卷㈠第274頁），足見其前後陳述不一，難以逕認與事實相符。是其主張於102年3月26日始發現及取得系爭證物，殊難採認。
４、至證人林秀其雖於本院105年度再更㈠字第2號杜秀鳳與再審被告間再審事件到庭證稱：杜秀鳳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她認為房屋是翁猜建的，為何變成再審被告的，她來問我，要找證據扳回一城，我去找我弟弟林明堂的太太，她把公司管的資料給我，時間不記得，我拿給杜秀鳳；康林鳳要我出庭作證，叫我拿這些文件到法庭給法官看；我不記得康先生的文件是何人交給他的等語（系爭和解卷㈠第411至412頁、卷㈡第501至502頁），然杜秀鳳既為林添福次子林鼎盛之配偶，足見該等契約係由林添福家族持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應為杜秀鳳可得而知，實難認杜秀鳳係於其所涉本院101年度上字第917號（下稱第917號）返還房屋等事件受敗訴判決後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更遑論本件再審原告方因此輾轉取得。是杜秀鳳雖同以其於第917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對第91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亦經本院107年度再更二字第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1號判決駁回確定（更二卷㈢第183至203頁），亦可為佐。
５、從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且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是其謂於102年3月間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一情，無足採信。況查，建築法第31條第1款規定，建照申請書應載明起造人之姓名、年齡、住址，乃主管建築機關於建築工程期間，在行政管理上須有特定對象而設之權宜規定，是建照僅為行政機關管理建築之方法，並非取得所有權之法定證據，未辦理建物第1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與起造人名義誰屬無涉，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觀，申請區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時，以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為原則，故出賣人以預售屋出賣於買受人者，將買受人列為起造人，使買受人原始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之情形，亦所在多有，故建照所載之登記起造人，非必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查系爭建案共分為7層樓建物5棟（共64戶）、5層樓建物2棟（共55戶）各自取得建照，其中7層、5層建物原登記起造人分別為16人、49人，嗣因出售依序變更為30餘人、60餘人（系爭和解卷㈡第197至203、337至473頁）。系爭證物非系爭房屋之出資證明，無從據以判斷其所有權歸屬，是系爭建案之建物設計、監造、施工、購置電梯、水道工程、模板工程及衛生設備購置，縱有以全體登記起造人或其一人或該人為業主代表人而與廠商簽約之情形，衡酌翁猜為林添福之配偶，復為再審被告當時之股東，而林添福於64年3月間起至73年4月間為再審被告之常務董事兼經理人(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33至36頁反面)，則系爭建案以上述契約模式委託廠商設計、監造及施作，並購置電梯及衛生器材，顯係為了配合建照所附起造人名冊之外觀，亦無從逕認系爭房屋即為其登記起造人即康林鳳等2人或指定其等之康武朝所出資，自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為系爭房屋實質是由再審被告出資興建及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認定。是縱經斟酌系爭證物，亦難認得為有利於再審原告之判斷。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且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則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再審原告聲請傳喚證人林秀其，證明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及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第4號卷㈠第5頁、卷㈡第12、13、63頁反面、第74、117、176頁），但再審被告已不爭執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系爭和解卷㈠第232頁），再審原告亦提出林秀其於他案前開證述筆錄（系爭和解卷㈠第409至412頁），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前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業如前述，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證物名稱

		備註



		⒈

		翁猜等16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5日訂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 

		再證3(第4號卷㈠第36至42頁)



		⒉

		翁猜等49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22日訂立之之委託契約書

		再證4(第4號卷㈠第43至51頁)



		⒊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0月1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5(第4號卷㈠第52至56頁)



		⒋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2月20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6（第4號卷㈠第57至61頁)



		⒌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伸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66年11月11日訂立之電梯購置合約書

		再證7(第4號卷㈠第62至72頁)



		⒍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林献章66年11月8日訂立之水道工程合約書

		再證8（第4號卷㈠第73至79頁)



		⒎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劉金灶66年10月25日訂立之模板工程合約書

		再證9(第4號卷㈠第80至86頁)



		⒏

		翁猜與和成牌總經銷67年7月27日訂立之衛生器材買賣契約書

		再證10(第4號卷㈠第87至91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續更三字第1號
再 審原 告  康世雄(兼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賢(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儀(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娟(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陳怡君律師
再 審被 告  柏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啟芳  
訴訟代理人  周哲宇  
            劉力維律師
            蔡玫眞律師
            傅文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傅曜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協同辦理變更登記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0
2年1月8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兩造於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訴訟上和解，再審被告
請求繼續審判，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
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再審原告康林鳳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康
    世雄、康淑賢、康淑儀及康淑娟（下合稱康世雄等人），有
    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
    本院卷㈠第289至297頁）可稽，康世雄等人聲明承受訴訟（
    同卷第313至31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上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
    繼續審判；和解後繼續審判之請求，須於和解成立或知悉無
    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後30日之不變期日內為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380條第2項、第4項準用同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自明。
　　又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
    人之代表人準用之。而關於訴訟之法定代理，依民法及其他
    法令之規定，同法第47條亦定有明文。故因和解係無合法代
    表權之人所為者，依法應認該訴訟行為不生效力，其和解有
    無效之原因，自得基此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查：
㈠、董事就其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
    得隨時終止，其辭任之意思表示達到公司時，即發生效力。
    另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
    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
    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是以書面所為
    之非對話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
    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
    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本件再審被告於107年5月18日
    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前
    登記之董事長為蔣炳正，董事為蔣炳正（持股零）、周哲宇
    (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199萬股）、周杉益（持有實收
    股本200萬股中之5047股），實際負責人為持股達99%以上之
    周哲宇，蔣炳正僅為登記負責人並於成立系爭和解前曾向法
    院陳明其僅為登記負責人；另蔣炳正於106年6、7月間曾書
    立記載其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
    等語之辭職書，交予周哲宇帶回再審被告公司置放於該公司
    櫃子內等事實，業經周哲宇、蔣炳正及周杉益於本院證述或
    陳述明確（本院109年度續更一字第1號卷〈下稱更一卷〉第28
    7至289、290至298頁、110年度續更二字第1號卷〈下稱更二
    卷〉㈢第242頁、本院卷㈠第76至77頁、系爭和解卷㈢第223頁）
    ，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系爭辭職書（本院107年度續字第6
    號卷〈下稱續字卷〉第49至55頁）可稽，堪認蔣炳正於106年7
    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之非對話意思表示
    ，業經周哲宇帶回公司而置於再審被告之實力支配範圍，且
    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再審被告了解之狀態，而對再
    審被告發生效力，此不因周哲宇將該辭職書帶回公司置放時
    ，曾否提示予其他董事周杉益知悉而有異。
㈡、又在訴訟程序上，法定代理權有無欠缺，不問訴訟程度如何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縱當事人間無爭執，法院亦得隨時
    予以調查；另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
    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
    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係指在實體法上不
    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言，訴訟程序上並無其適用。是再審被
    告在蔣炳正辭職以後，雖曾於他案訴訟、其他簽約文件或本
    件所提書狀將蔣炳正列為其法定代理人，且遲至107年7月5
    日始變更登記為周衫益（系爭和解卷㈠第39至63、567頁、卷
    ㈡第163、511頁、續字卷第115至123、147至202頁、更一卷
    第131至167、175至203、333至347、384頁），惟蔣炳正既
    已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如前
    所述，自不因嗣其他文書仍將之列為法定代理人而失其效力
    。
㈢、從而，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已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
    長職務，其於107年5月18日代表再審被告與再審原告成立系
    爭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依法不生效
    力，故系爭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再審被告於107年6月6日請
    求繼續審判，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三、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01年度
    重上字第44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係於103年11月21日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下稱第2441號）裁定駁
    回再審原告之上訴時確定，上開裁定於同年12月15日送達再
    審原告（第2441號卷第279頁），是再審原告於104年1月13
    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本院104年度再字第4號
    〈下稱第4號〉卷第1頁），並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101年12月25日前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
    終結後之102年3月26日，始自訴外人林秀其取得如附表所示
    未經斟酌之證物（下稱系爭證物），倘經斟酌，可知臺北市
    ○○區○○街00號1樓、同市區○○路000號4樓及2樓房屋（前二者
    起造人名義均為康世雄、末者為康林鳳，下合稱系爭房屋）
    ，係訴外人林添福、林添順、康武朝、周正輝、林秀雄（下
    合稱林添福等5人）共同出資興建，並由林添福借用其配偶
    即訴外人翁猜名義與營造廠商簽約，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應
    無所有權存在，伊可受較有利之裁判，故原確定判決有民事
    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
    聲明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並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之
    第二審上訴。
二、再審被告則以：康世雄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
    ）興建時之工地監工，其對於工程瞭若指掌，再審原告應於
    00年0月00日林添福過世不久，即知有系爭證物存在，而未
    於前訴訟程序中提出；況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
    較有利之裁判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
    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
    始知之者，或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
    使用，嗣後檢出之該新證物而言。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
    斟酌之證物為再審事由者，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未發現或不
    能使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必以其新證據若經法院斟酌可
    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此觀該款但書規定即明。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再審被告登記之營業事項含委託營造廠興
    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以及有關附帶事業之經營
    及投資業務；系爭房屋係再審被告於66年5月13日與訴外人
    林建成簽訂土地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
    定由再審被告分得迄未辦理第1次登記之建物；嗣再審被告
    斯時董事長林添順、總經理林添福、股東林秀雄雖於同年6
    月24日另與康武朝、周正輝（即林添福等5人）簽立共同投
    資興建房屋合約書（下稱系爭投資書），並指定再審原告為
    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然審酌該二契約簽訂時間之先後，
    系爭房屋係採邊售邊建方式進行，其相關建築執照（下稱建
    照）申請、出售、發包興建、財務安排、竣工後交屋或出租
    、與稅捐機關交涉、與林建成間之訴訟及房屋稅之繳納均由
    再審被告為之，且林添順未提供起造人名義供申請建照，周
    正輝僅提供曾順發1人為起造人等系爭房屋興建之後續發展
    、衍生相關訴訟之當事人關係及系爭房屋之起造人名義變更
    方式、管理使用情形等節，堪認系爭房屋係由再審被告興建
    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依系爭投資書所載文字、林添順、周正
    輝及康武朝等人於另案之證詞，以及卷附試算表之配股記載
    ，足徵系爭投資書乃林添福等5人投資再審被告興建系爭房
    屋之契約，其等於簽訂系爭投資書之始，並無分房之議，締
    約真意應在於投資興建房屋出售獲利，而非分得房屋所有權
    ，且該契約內容並未有向再審被告借用名義與地主簽訂系爭
    合建契約之記載，亦未與再審被告有何委託經營、共同經營
    或讓與系爭合建契約之約定，復無證據證明林添福等5人與
    地主間存有合建契約，康武朝縱有投資，亦非直接出資興建
    系爭房屋者，不能謂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原始取得者，因而
    認定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存在。
㈡、再審原告提出簽立於66年至67年間之系爭證物，主張其係於1
    02年3月26日始知悉及取得該等未經斟酌之證物，且如經斟
    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本院審認如下：　　
１、查康林鳳、康世雄（下稱康林鳳等2人）均為系爭房屋之起造
    名義人，並列名於附表編號1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15名起
    造人，而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附件原起造人名
    冊之中，且該契約騎縫及前揭名冊上有康林鳳等2人之用印
    ；另再審原告自承訴外人康武朝為康世雄之父親、康林鳳之
    配偶，且為系爭投資書之當事人，並提供康林鳳等2人擔任
    起造人，而康武朝列名於附表編號2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4
    8名起造人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附件原起造人名
    冊之中，且前揭名冊上有康武朝之用印，此觀前開兩份契約
    之前言、委託人欄、起造人名冊之記載及用印情形即明（第
    4卷㈠第37至40、44至49頁)，是康林鳳等2人、康武朝依序為
    附表編號1、2之契約當事人，依渠等3人之親屬關係及再審
    原告陳稱康林鳳等2人為康武朝提供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
    般社會通念，已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
    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
    三人提出之情形。
２、另附表編號3至10所示證物，分別為翁猜（即林添福之配偶兼
    提供之登記名義人）以本人兼代理人、業主代表人或僅本人
    之身分，簽名用印而與營造廠商、電梯供應商、水道工程承
    包商、模板工程承包商、衛生設備供應商簽立之工程或購置
    合約書，此觀前開契約記載之立合約人、施工地點或建案名
    稱及簽名用印情形（第4號卷第53至90頁)，以及證人林秀其
    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2年度北簡字第8242號
    （下稱第8242號）康林鳳與再審被告等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
    事件中證稱：我父親林添福跟其他4位股東合資共同投資，
    以我媽媽翁猜為起造人等語（第8242號卷㈡第49頁）即明。
    徵諸康世雄於北院100年度訴字第2353號訴外人杜秀鳳與再
    審被告間返還房屋等事件審理時證稱：我為系爭建案工地之
    監工等語（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56頁反面），另於北院112
    年度重訴更一字第1號林秀其等人與再審被告間確認房屋所
    有權事件審理時證稱：66年開工後我是第一個進場的，69年
    底交屋完畢後才離開；林添福往生後一陣子，我有聽林秀其
    講過他有找到小包契約書；正良泰公司是借牌的，林添福委
    託給小包，模板是劉姓小包、衛生器材的廠商是向榮，電梯
    是伸瑞公司伸瑞牌等語（本院卷㈡第148至152頁），足見康
    世雄為系爭建案之監工，對於施作興建房屋之相關工程承包
    商或廠商知之甚詳，依社會常情，難以諉為不知或未曾看過
    相關工程及採購合約（含系爭證物）。是康林鳳等2人既母
    子，並同為系爭房屋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亦
    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
    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
３、再審原告固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輾轉取得系爭證物云
    云，惟對於究竟是何時、以何方式發現及取得前開證物，則
    先稱：康林鳳等2人係於前訴訟程序上訴第三審程序中整理
    資料時發現系爭證物；嗣改稱：是向林明堂配偶劉立慈取得
    ，林秀其分別將系爭證物交給林添福二媳婦杜秀鳳及康武朝
    ；復改稱：林秀其知悉兩造間有類似訴訟，將系爭證物影本
    交給康武朝，康武朝再交給康林鳳等2人云云（第4號卷㈠第3
    頁、更一卷第651頁、系爭和解卷㈠第274頁），足見其前後
    陳述不一，難以逕認與事實相符。是其主張於102年3月26日
    始發現及取得系爭證物，殊難採認。
４、至證人林秀其雖於本院105年度再更㈠字第2號杜秀鳳與再審被
    告間再審事件到庭證稱：杜秀鳳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她認
    為房屋是翁猜建的，為何變成再審被告的，她來問我，要找
    證據扳回一城，我去找我弟弟林明堂的太太，她把公司管的
    資料給我，時間不記得，我拿給杜秀鳳；康林鳳要我出庭作
    證，叫我拿這些文件到法庭給法官看；我不記得康先生的文
    件是何人交給他的等語（系爭和解卷㈠第411至412頁、卷㈡第
    501至502頁），然杜秀鳳既為林添福次子林鼎盛之配偶，足
    見該等契約係由林添福家族持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應為杜秀
    鳳可得而知，實難認杜秀鳳係於其所涉本院101年度上字第9
    17號（下稱第917號）返還房屋等事件受敗訴判決後始知悉
    或取得系爭證物，更遑論本件再審原告方因此輾轉取得。是
    杜秀鳳雖同以其於第917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
    或取得系爭證物，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
    由，對第91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亦經本院107年度再
    更二字第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1號判決駁回確
    定（更二卷㈢第183至203頁），亦可為佐。
５、從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
    已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且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於前訴
    訟程序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是其謂於102年3
    月間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一情，無足採信。況查，建築法
    第31條第1款規定，建照申請書應載明起造人之姓名、年齡
    、住址，乃主管建築機關於建築工程期間，在行政管理上須
    有特定對象而設之權宜規定，是建照僅為行政機關管理建築
    之方法，並非取得所有權之法定證據，未辦理建物第1次所
    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與
    起造人名義誰屬無涉，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以觀，申請區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時，以使用執照
    所載起造人為原則，故出賣人以預售屋出賣於買受人者，將
    買受人列為起造人，使買受人原始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之情形
    ，亦所在多有，故建照所載之登記起造人，非必為原始出資
    興建之人。查系爭建案共分為7層樓建物5棟（共64戶）、5
    層樓建物2棟（共55戶）各自取得建照，其中7層、5層建物
    原登記起造人分別為16人、49人，嗣因出售依序變更為30餘
    人、60餘人（系爭和解卷㈡第197至203、337至473頁）。系
    爭證物非系爭房屋之出資證明，無從據以判斷其所有權歸屬
    ，是系爭建案之建物設計、監造、施工、購置電梯、水道工
    程、模板工程及衛生設備購置，縱有以全體登記起造人或其
    一人或該人為業主代表人而與廠商簽約之情形，衡酌翁猜為
    林添福之配偶，復為再審被告當時之股東，而林添福於64年
    3月間起至73年4月間為再審被告之常務董事兼經理人(原確
    定判決一審卷㈡第33至36頁反面)，則系爭建案以上述契約模
    式委託廠商設計、監造及施作，並購置電梯及衛生器材，顯
    係為了配合建照所附起造人名冊之外觀，亦無從逕認系爭房
    屋即為其登記起造人即康林鳳等2人或指定其等之康武朝所
    出資，自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為系爭房屋實質是由再審
    被告出資興建及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認定。是縱經斟酌系爭證
    物，亦難認得為有利於再審原告之判斷。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
    第三人提出之情形；且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
    有利益之裁判，則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
    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再審原告聲請傳喚證人林秀其，證明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
    正及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
    第4號卷㈠第5頁、卷㈡第12、13、63頁反面、第74、117、176
    頁），但再審被告已不爭執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系爭和
    解卷㈠第232頁），再審原告亦提出林秀其於他案前開證述筆
    錄（系爭和解卷㈠第409至412頁），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
    程序事實前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業如前述，自無再予調
    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證物名稱 備註 ⒈ 翁猜等16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5日訂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  再證3(第4號卷㈠第36至42頁) ⒉ 翁猜等49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22日訂立之之委託契約書 再證4(第4號卷㈠第43至51頁) ⒊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0月1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5(第4號卷㈠第52至56頁) ⒋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2月20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6（第4號卷㈠第57至61頁) ⒌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伸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66年11月11日訂立之電梯購置合約書 再證7(第4號卷㈠第62至72頁) ⒍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林献章66年11月8日訂立之水道工程合約書 再證8（第4號卷㈠第73至79頁) ⒎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劉金灶66年10月25日訂立之模板工程合約書 再證9(第4號卷㈠第80至86頁) ⒏ 翁猜與和成牌總經銷67年7月27日訂立之衛生器材買賣契約書 再證10(第4號卷㈠第87至91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續更三字第1號
再 審原 告  康世雄(兼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賢(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儀(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娟(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陳怡君律師
再 審被 告  柏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啟芳  
訴訟代理人  周哲宇  
            劉力維律師
            蔡玫眞律師
            傅文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傅曜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協同辦理變更登記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02年1月8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兩造於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訴訟上和解，再審被告請求繼續審判，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再審原告康林鳳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康世雄、康淑賢、康淑儀及康淑娟（下合稱康世雄等人），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㈠第289至297頁）可稽，康世雄等人聲明承受訴訟（同卷第313至31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上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和解後繼續審判之請求，須於和解成立或知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後30日之不變期日內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2項、第4項準用同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自明。
　　又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而關於訴訟之法定代理，依民法及其他法令之規定，同法第47條亦定有明文。故因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者，依法應認該訴訟行為不生效力，其和解有無效之原因，自得基此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查：
㈠、董事就其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得隨時終止，其辭任之意思表示達到公司時，即發生效力。另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是以書面所為之非對話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本件再審被告於107年5月18日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前登記之董事長為蔣炳正，董事為蔣炳正（持股零）、周哲宇(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199萬股）、周杉益（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5047股），實際負責人為持股達99%以上之周哲宇，蔣炳正僅為登記負責人並於成立系爭和解前曾向法院陳明其僅為登記負責人；另蔣炳正於106年6、7月間曾書立記載其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等語之辭職書，交予周哲宇帶回再審被告公司置放於該公司櫃子內等事實，業經周哲宇、蔣炳正及周杉益於本院證述或陳述明確（本院109年度續更一字第1號卷〈下稱更一卷〉第287至289、290至298頁、110年度續更二字第1號卷〈下稱更二卷〉㈢第242頁、本院卷㈠第76至77頁、系爭和解卷㈢第223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系爭辭職書（本院107年度續字第6號卷〈下稱續字卷〉第49至55頁）可稽，堪認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業經周哲宇帶回公司而置於再審被告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再審被告了解之狀態，而對再審被告發生效力，此不因周哲宇將該辭職書帶回公司置放時，曾否提示予其他董事周杉益知悉而有異。
㈡、又在訴訟程序上，法定代理權有無欠缺，不問訴訟程度如何，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縱當事人間無爭執，法院亦得隨時予以調查；另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係指在實體法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言，訴訟程序上並無其適用。是再審被告在蔣炳正辭職以後，雖曾於他案訴訟、其他簽約文件或本件所提書狀將蔣炳正列為其法定代理人，且遲至107年7月5日始變更登記為周衫益（系爭和解卷㈠第39至63、567頁、卷㈡第163、511頁、續字卷第115至123、147至202頁、更一卷第131至167、175至203、333至347、384頁），惟蔣炳正既已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如前所述，自不因嗣其他文書仍將之列為法定代理人而失其效力。
㈢、從而，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已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其於107年5月18日代表再審被告與再審原告成立系爭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依法不生效力，故系爭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再審被告於107年6月6日請求繼續審判，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係於103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下稱第2441號）裁定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時確定，上開裁定於同年12月15日送達再審原告（第2441號卷第279頁），是再審原告於104年1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本院104年度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卷第1頁），並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101年12月25日前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02年3月26日，始自訴外人林秀其取得如附表所示未經斟酌之證物（下稱系爭證物），倘經斟酌，可知臺北市○○區○○街00號1樓、同市區○○路000號4樓及2樓房屋（前二者起造人名義均為康世雄、末者為康林鳳，下合稱系爭房屋），係訴外人林添福、林添順、康武朝、周正輝、林秀雄（下合稱林添福等5人）共同出資興建，並由林添福借用其配偶即訴外人翁猜名義與營造廠商簽約，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應無所有權存在，伊可受較有利之裁判，故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並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
二、再審被告則以：康世雄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興建時之工地監工，其對於工程瞭若指掌，再審原告應於00年0月00日林添福過世不久，即知有系爭證物存在，而未於前訴訟程序中提出；況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或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新證物而言。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事由者，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未發現或不能使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必以其新證據若經法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此觀該款但書規定即明。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再審被告登記之營業事項含委託營造廠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以及有關附帶事業之經營及投資業務；系爭房屋係再審被告於66年5月13日與訴外人林建成簽訂土地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再審被告分得迄未辦理第1次登記之建物；嗣再審被告斯時董事長林添順、總經理林添福、股東林秀雄雖於同年6月24日另與康武朝、周正輝（即林添福等5人）簽立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約書（下稱系爭投資書），並指定再審原告為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然審酌該二契約簽訂時間之先後，系爭房屋係採邊售邊建方式進行，其相關建築執照（下稱建照）申請、出售、發包興建、財務安排、竣工後交屋或出租、與稅捐機關交涉、與林建成間之訴訟及房屋稅之繳納均由再審被告為之，且林添順未提供起造人名義供申請建照，周正輝僅提供曾順發1人為起造人等系爭房屋興建之後續發展、衍生相關訴訟之當事人關係及系爭房屋之起造人名義變更方式、管理使用情形等節，堪認系爭房屋係由再審被告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依系爭投資書所載文字、林添順、周正輝及康武朝等人於另案之證詞，以及卷附試算表之配股記載，足徵系爭投資書乃林添福等5人投資再審被告興建系爭房屋之契約，其等於簽訂系爭投資書之始，並無分房之議，締約真意應在於投資興建房屋出售獲利，而非分得房屋所有權，且該契約內容並未有向再審被告借用名義與地主簽訂系爭合建契約之記載，亦未與再審被告有何委託經營、共同經營或讓與系爭合建契約之約定，復無證據證明林添福等5人與地主間存有合建契約，康武朝縱有投資，亦非直接出資興建系爭房屋者，不能謂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原始取得者，因而認定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存在。
㈡、再審原告提出簽立於66年至67年間之系爭證物，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知悉及取得該等未經斟酌之證物，且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本院審認如下：　　
１、查康林鳳、康世雄（下稱康林鳳等2人）均為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並列名於附表編號1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15名起造人，而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附件原起造人名冊之中，且該契約騎縫及前揭名冊上有康林鳳等2人之用印；另再審原告自承訴外人康武朝為康世雄之父親、康林鳳之配偶，且為系爭投資書之當事人，並提供康林鳳等2人擔任起造人，而康武朝列名於附表編號2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48名起造人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附件原起造人名冊之中，且前揭名冊上有康武朝之用印，此觀前開兩份契約之前言、委託人欄、起造人名冊之記載及用印情形即明（第4卷㈠第37至40、44至49頁)，是康林鳳等2人、康武朝依序為附表編號1、2之契約當事人，依渠等3人之親屬關係及再審原告陳稱康林鳳等2人為康武朝提供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已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２、另附表編號3至10所示證物，分別為翁猜（即林添福之配偶兼提供之登記名義人）以本人兼代理人、業主代表人或僅本人之身分，簽名用印而與營造廠商、電梯供應商、水道工程承包商、模板工程承包商、衛生設備供應商簽立之工程或購置合約書，此觀前開契約記載之立合約人、施工地點或建案名稱及簽名用印情形（第4號卷第53至90頁)，以及證人林秀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2年度北簡字第8242號（下稱第8242號）康林鳳與再審被告等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中證稱：我父親林添福跟其他4位股東合資共同投資，以我媽媽翁猜為起造人等語（第8242號卷㈡第49頁）即明。徵諸康世雄於北院100年度訴字第2353號訴外人杜秀鳳與再審被告間返還房屋等事件審理時證稱：我為系爭建案工地之監工等語（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56頁反面），另於北院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1號林秀其等人與再審被告間確認房屋所有權事件審理時證稱：66年開工後我是第一個進場的，69年底交屋完畢後才離開；林添福往生後一陣子，我有聽林秀其講過他有找到小包契約書；正良泰公司是借牌的，林添福委託給小包，模板是劉姓小包、衛生器材的廠商是向榮，電梯是伸瑞公司伸瑞牌等語（本院卷㈡第148至152頁），足見康世雄為系爭建案之監工，對於施作興建房屋之相關工程承包商或廠商知之甚詳，依社會常情，難以諉為不知或未曾看過相關工程及採購合約（含系爭證物）。是康林鳳等2人既母子，並同為系爭房屋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３、再審原告固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輾轉取得系爭證物云云，惟對於究竟是何時、以何方式發現及取得前開證物，則先稱：康林鳳等2人係於前訴訟程序上訴第三審程序中整理資料時發現系爭證物；嗣改稱：是向林明堂配偶劉立慈取得，林秀其分別將系爭證物交給林添福二媳婦杜秀鳳及康武朝；復改稱：林秀其知悉兩造間有類似訴訟，將系爭證物影本交給康武朝，康武朝再交給康林鳳等2人云云（第4號卷㈠第3頁、更一卷第651頁、系爭和解卷㈠第274頁），足見其前後陳述不一，難以逕認與事實相符。是其主張於102年3月26日始發現及取得系爭證物，殊難採認。
４、至證人林秀其雖於本院105年度再更㈠字第2號杜秀鳳與再審被告間再審事件到庭證稱：杜秀鳳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她認為房屋是翁猜建的，為何變成再審被告的，她來問我，要找證據扳回一城，我去找我弟弟林明堂的太太，她把公司管的資料給我，時間不記得，我拿給杜秀鳳；康林鳳要我出庭作證，叫我拿這些文件到法庭給法官看；我不記得康先生的文件是何人交給他的等語（系爭和解卷㈠第411至412頁、卷㈡第501至502頁），然杜秀鳳既為林添福次子林鼎盛之配偶，足見該等契約係由林添福家族持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應為杜秀鳳可得而知，實難認杜秀鳳係於其所涉本院101年度上字第917號（下稱第917號）返還房屋等事件受敗訴判決後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更遑論本件再審原告方因此輾轉取得。是杜秀鳳雖同以其於第917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對第91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亦經本院107年度再更二字第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1號判決駁回確定（更二卷㈢第183至203頁），亦可為佐。
５、從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且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是其謂於102年3月間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一情，無足採信。況查，建築法第31條第1款規定，建照申請書應載明起造人之姓名、年齡、住址，乃主管建築機關於建築工程期間，在行政管理上須有特定對象而設之權宜規定，是建照僅為行政機關管理建築之方法，並非取得所有權之法定證據，未辦理建物第1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與起造人名義誰屬無涉，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觀，申請區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時，以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為原則，故出賣人以預售屋出賣於買受人者，將買受人列為起造人，使買受人原始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之情形，亦所在多有，故建照所載之登記起造人，非必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查系爭建案共分為7層樓建物5棟（共64戶）、5層樓建物2棟（共55戶）各自取得建照，其中7層、5層建物原登記起造人分別為16人、49人，嗣因出售依序變更為30餘人、60餘人（系爭和解卷㈡第197至203、337至473頁）。系爭證物非系爭房屋之出資證明，無從據以判斷其所有權歸屬，是系爭建案之建物設計、監造、施工、購置電梯、水道工程、模板工程及衛生設備購置，縱有以全體登記起造人或其一人或該人為業主代表人而與廠商簽約之情形，衡酌翁猜為林添福之配偶，復為再審被告當時之股東，而林添福於64年3月間起至73年4月間為再審被告之常務董事兼經理人(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33至36頁反面)，則系爭建案以上述契約模式委託廠商設計、監造及施作，並購置電梯及衛生器材，顯係為了配合建照所附起造人名冊之外觀，亦無從逕認系爭房屋即為其登記起造人即康林鳳等2人或指定其等之康武朝所出資，自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為系爭房屋實質是由再審被告出資興建及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認定。是縱經斟酌系爭證物，亦難認得為有利於再審原告之判斷。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且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則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再審原告聲請傳喚證人林秀其，證明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及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第4號卷㈠第5頁、卷㈡第12、13、63頁反面、第74、117、176頁），但再審被告已不爭執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系爭和解卷㈠第232頁），再審原告亦提出林秀其於他案前開證述筆錄（系爭和解卷㈠第409至412頁），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前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業如前述，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證物名稱

		備註



		⒈

		翁猜等16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5日訂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 

		再證3(第4號卷㈠第36至42頁)



		⒉

		翁猜等49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22日訂立之之委託契約書

		再證4(第4號卷㈠第43至51頁)



		⒊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0月1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5(第4號卷㈠第52至56頁)



		⒋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2月20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6（第4號卷㈠第57至61頁)



		⒌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伸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66年11月11日訂立之電梯購置合約書

		再證7(第4號卷㈠第62至72頁)



		⒍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林献章66年11月8日訂立之水道工程合約書

		再證8（第4號卷㈠第73至79頁)



		⒎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劉金灶66年10月25日訂立之模板工程合約書

		再證9(第4號卷㈠第80至86頁)



		⒏

		翁猜與和成牌總經銷67年7月27日訂立之衛生器材買賣契約書

		再證10(第4號卷㈠第87至91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續更三字第1號
再 審原 告  康世雄(兼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賢(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儀(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康淑娟(即康林鳳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頌律師
            陳怡君律師
再 審被 告  柏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啟芳  
訴訟代理人  周哲宇  
            劉力維律師
            蔡玫眞律師
            傅文民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傅曜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協同辦理變更登記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02年1月8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兩造於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訴訟上和解，再審被告請求繼續審判，經最高法院第三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再審原告康林鳳於民國000年0月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康世雄、康淑賢、康淑儀及康淑娟（下合稱康世雄等人），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及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㈠第289至297頁）可稽，康世雄等人聲明承受訴訟（同卷第313至31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訟上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和解後繼續審判之請求，須於和解成立或知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後30日之不變期日內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2項、第4項準用同法第500條第1項規定自明。
　　又民事訴訟法第52條規定，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而關於訴訟之法定代理，依民法及其他法令之規定，同法第47條亦定有明文。故因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者，依法應認該訴訟行為不生效力，其和解有無效之原因，自得基此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查：
㈠、董事就其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得隨時終止，其辭任之意思表示達到公司時，即發生效力。另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乃採達到主義。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已進入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是以書面所為之非對話意思表示，如已進入相對人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相對人了解之狀態時，應認該意思表示已對相對人發生效力。本件再審被告於107年5月18日本院106年度重再更㈠字第1號成立和解（下稱系爭和解）前登記之董事長為蔣炳正，董事為蔣炳正（持股零）、周哲宇(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199萬股）、周杉益（持有實收股本200萬股中之5047股），實際負責人為持股達99%以上之周哲宇，蔣炳正僅為登記負責人並於成立系爭和解前曾向法院陳明其僅為登記負責人；另蔣炳正於106年6、7月間曾書立記載其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等語之辭職書，交予周哲宇帶回再審被告公司置放於該公司櫃子內等事實，業經周哲宇、蔣炳正及周杉益於本院證述或陳述明確（本院109年度續更一字第1號卷〈下稱更一卷〉第287至289、290至298頁、110年度續更二字第1號卷〈下稱更二卷〉㈢第242頁、本院卷㈠第76至77頁、系爭和解卷㈢第223頁），並有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系爭辭職書（本院107年度續字第6號卷〈下稱續字卷〉第49至55頁）可稽，堪認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業經周哲宇帶回公司而置於再審被告之實力支配範圍，且處於依一般社會觀念，可期待再審被告了解之狀態，而對再審被告發生效力，此不因周哲宇將該辭職書帶回公司置放時，曾否提示予其他董事周杉益知悉而有異。
㈡、又在訴訟程序上，法定代理權有無欠缺，不問訴訟程度如何，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縱當事人間無爭執，法院亦得隨時予以調查；另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係指在實體法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言，訴訟程序上並無其適用。是再審被告在蔣炳正辭職以後，雖曾於他案訴訟、其他簽約文件或本件所提書狀將蔣炳正列為其法定代理人，且遲至107年7月5日始變更登記為周衫益（系爭和解卷㈠第39至63、567頁、卷㈡第163、511頁、續字卷第115至123、147至202頁、更一卷第131至167、175至203、333至347、384頁），惟蔣炳正既已於106年7月31日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如前所述，自不因嗣其他文書仍將之列為法定代理人而失其效力。
㈢、從而，蔣炳正於106年7月31日已辭去再審被告之董事暨董事長職務，其於107年5月18日代表再審被告與再審原告成立系爭和解，係無合法代表權之人所為之訴訟行為，依法不生效力，故系爭和解有無效之原因，再審被告於107年6月6日請求繼續審判，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本院101年度重上字第44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係於103年11月21日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41號（下稱第2441號）裁定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時確定，上開裁定於同年12月15日送達再審原告（第2441號卷第279頁），是再審原告於104年1月13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本院104年度再字第4號〈下稱第4號〉卷第1頁），並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於101年12月25日前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02年3月26日，始自訴外人林秀其取得如附表所示未經斟酌之證物（下稱系爭證物），倘經斟酌，可知臺北市○○區○○街00號1樓、同市區○○路000號4樓及2樓房屋（前二者起造人名義均為康世雄、末者為康林鳳，下合稱系爭房屋），係訴外人林添福、林添順、康武朝、周正輝、林秀雄（下合稱林添福等5人）共同出資興建，並由林添福借用其配偶即訴外人翁猜名義與營造廠商簽約，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應無所有權存在，伊可受較有利之裁判，故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並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上訴。
二、再審被告則以：康世雄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興建時之工地監工，其對於工程瞭若指掌，再審原告應於00年0月00日林添福過世不久，即知有系爭證物存在，而未於前訴訟程序中提出；況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或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新證物而言。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事由者，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未發現或不能使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必以其新證據若經法院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此觀該款但書規定即明。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再審被告登記之營業事項含委託營造廠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以及有關附帶事業之經營及投資業務；系爭房屋係再審被告於66年5月13日與訴外人林建成簽訂土地合建房屋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建契約），約定由再審被告分得迄未辦理第1次登記之建物；嗣再審被告斯時董事長林添順、總經理林添福、股東林秀雄雖於同年6月24日另與康武朝、周正輝（即林添福等5人）簽立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約書（下稱系爭投資書），並指定再審原告為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然審酌該二契約簽訂時間之先後，系爭房屋係採邊售邊建方式進行，其相關建築執照（下稱建照）申請、出售、發包興建、財務安排、竣工後交屋或出租、與稅捐機關交涉、與林建成間之訴訟及房屋稅之繳納均由再審被告為之，且林添順未提供起造人名義供申請建照，周正輝僅提供曾順發1人為起造人等系爭房屋興建之後續發展、衍生相關訴訟之當事人關係及系爭房屋之起造人名義變更方式、管理使用情形等節，堪認系爭房屋係由再審被告興建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依系爭投資書所載文字、林添順、周正輝及康武朝等人於另案之證詞，以及卷附試算表之配股記載，足徵系爭投資書乃林添福等5人投資再審被告興建系爭房屋之契約，其等於簽訂系爭投資書之始，並無分房之議，締約真意應在於投資興建房屋出售獲利，而非分得房屋所有權，且該契約內容並未有向再審被告借用名義與地主簽訂系爭合建契約之記載，亦未與再審被告有何委託經營、共同經營或讓與系爭合建契約之約定，復無證據證明林添福等5人與地主間存有合建契約，康武朝縱有投資，亦非直接出資興建系爭房屋者，不能謂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原始取得者，因而認定再審被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存在。
㈡、再審原告提出簽立於66年至67年間之系爭證物，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知悉及取得該等未經斟酌之證物，且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之裁判等語。本院審認如下：　　
１、查康林鳳、康世雄（下稱康林鳳等2人）均為系爭房屋之起造名義人，並列名於附表編號1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15名起造人，而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附件原起造人名冊之中，且該契約騎縫及前揭名冊上有康林鳳等2人之用印；另再審原告自承訴外人康武朝為康世雄之父親、康林鳳之配偶，且為系爭投資書之當事人，並提供康林鳳等2人擔任起造人，而康武朝列名於附表編號2翁猜本人及其代理其他48名起造人與建築師所簽立之工程委託契約附件原起造人名冊之中，且前揭名冊上有康武朝之用印，此觀前開兩份契約之前言、委託人欄、起造人名冊之記載及用印情形即明（第4卷㈠第37至40、44至49頁)，是康林鳳等2人、康武朝依序為附表編號1、2之契約當事人，依渠等3人之親屬關係及再審原告陳稱康林鳳等2人為康武朝提供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已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２、另附表編號3至10所示證物，分別為翁猜（即林添福之配偶兼提供之登記名義人）以本人兼代理人、業主代表人或僅本人之身分，簽名用印而與營造廠商、電梯供應商、水道工程承包商、模板工程承包商、衛生設備供應商簽立之工程或購置合約書，此觀前開契約記載之立合約人、施工地點或建案名稱及簽名用印情形（第4號卷第53至90頁)，以及證人林秀其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102年度北簡字第8242號（下稱第8242號）康林鳳與再審被告等人間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中證稱：我父親林添福跟其他4位股東合資共同投資，以我媽媽翁猜為起造人等語（第8242號卷㈡第49頁）即明。徵諸康世雄於北院100年度訴字第2353號訴外人杜秀鳳與再審被告間返還房屋等事件審理時證稱：我為系爭建案工地之監工等語（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56頁反面），另於北院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1號林秀其等人與再審被告間確認房屋所有權事件審理時證稱：66年開工後我是第一個進場的，69年底交屋完畢後才離開；林添福往生後一陣子，我有聽林秀其講過他有找到小包契約書；正良泰公司是借牌的，林添福委託給小包，模板是劉姓小包、衛生器材的廠商是向榮，電梯是伸瑞公司伸瑞牌等語（本院卷㈡第148至152頁），足見康世雄為系爭建案之監工，對於施作興建房屋之相關工程承包商或廠商知之甚詳，依社會常情，難以諉為不知或未曾看過相關工程及採購合約（含系爭證物）。是康林鳳等2人既母子，並同為系爭房屋之登記起造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亦難認康林鳳等2人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前開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
３、再審原告固主張其係於102年3月26日始輾轉取得系爭證物云云，惟對於究竟是何時、以何方式發現及取得前開證物，則先稱：康林鳳等2人係於前訴訟程序上訴第三審程序中整理資料時發現系爭證物；嗣改稱：是向林明堂配偶劉立慈取得，林秀其分別將系爭證物交給林添福二媳婦杜秀鳳及康武朝；復改稱：林秀其知悉兩造間有類似訴訟，將系爭證物影本交給康武朝，康武朝再交給康林鳳等2人云云（第4號卷㈠第3頁、更一卷第651頁、系爭和解卷㈠第274頁），足見其前後陳述不一，難以逕認與事實相符。是其主張於102年3月26日始發現及取得系爭證物，殊難採認。
４、至證人林秀其雖於本院105年度再更㈠字第2號杜秀鳳與再審被告間再審事件到庭證稱：杜秀鳳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她認為房屋是翁猜建的，為何變成再審被告的，她來問我，要找證據扳回一城，我去找我弟弟林明堂的太太，她把公司管的資料給我，時間不記得，我拿給杜秀鳳；康林鳳要我出庭作證，叫我拿這些文件到法庭給法官看；我不記得康先生的文件是何人交給他的等語（系爭和解卷㈠第411至412頁、卷㈡第501至502頁），然杜秀鳳既為林添福次子林鼎盛之配偶，足見該等契約係由林添福家族持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應為杜秀鳳可得而知，實難認杜秀鳳係於其所涉本院101年度上字第917號（下稱第917號）返還房屋等事件受敗訴判決後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更遑論本件再審原告方因此輾轉取得。是杜秀鳳雖同以其於第917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事由，對第917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亦經本院107年度再更二字第2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1號判決駁回確定（更二卷㈢第183至203頁），亦可為佐。
５、從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且所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是其謂於102年3月間始知悉或取得系爭證物一情，無足採信。況查，建築法第31條第1款規定，建照申請書應載明起造人之姓名、年齡、住址，乃主管建築機關於建築工程期間，在行政管理上須有特定對象而設之權宜規定，是建照僅為行政機關管理建築之方法，並非取得所有權之法定證據，未辦理建物第1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與起造人名義誰屬無涉，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觀，申請區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時，以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為原則，故出賣人以預售屋出賣於買受人者，將買受人列為起造人，使買受人原始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之情形，亦所在多有，故建照所載之登記起造人，非必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查系爭建案共分為7層樓建物5棟（共64戶）、5層樓建物2棟（共55戶）各自取得建照，其中7層、5層建物原登記起造人分別為16人、49人，嗣因出售依序變更為30餘人、60餘人（系爭和解卷㈡第197至203、337至473頁）。系爭證物非系爭房屋之出資證明，無從據以判斷其所有權歸屬，是系爭建案之建物設計、監造、施工、購置電梯、水道工程、模板工程及衛生設備購置，縱有以全體登記起造人或其一人或該人為業主代表人而與廠商簽約之情形，衡酌翁猜為林添福之配偶，復為再審被告當時之股東，而林添福於64年3月間起至73年4月間為再審被告之常務董事兼經理人(原確定判決一審卷㈡第33至36頁反面)，則系爭建案以上述契約模式委託廠商設計、監造及施作，並購置電梯及衛生器材，顯係為了配合建照所附起造人名冊之外觀，亦無從逕認系爭房屋即為其登記起造人即康林鳳等2人或指定其等之康武朝所出資，自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為系爭房屋實質是由再審被告出資興建及原始取得所有權之認定。是縱經斟酌系爭證物，亦難認得為有利於再審原告之判斷。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係不知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或有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之情形；且系爭證物縱經斟酌，亦難認其得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則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再審原告聲請傳喚證人林秀其，證明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及其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知悉或取得（第4號卷㈠第5頁、卷㈡第12、13、63頁反面、第74、117、176頁），但再審被告已不爭執系爭證物之形式上真正（系爭和解卷㈠第232頁），再審原告亦提出林秀其於他案前開證述筆錄（系爭和解卷㈠第409至412頁），而再審原告應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前知悉有系爭證物之存在，業如前述，自無再予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證物名稱 備註 ⒈ 翁猜等16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5日訂立之工程委託契約書  再證3(第4號卷㈠第36至42頁) ⒉ 翁猜等49人與建築師李石生66年9月22日訂立之之委託契約書 再證4(第4號卷㈠第43至51頁) ⒊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0月1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5(第4號卷㈠第52至56頁) ⒋ 翁猜等與正良泰營造有限公司66年12月20日訂立之工程合約書 再證6（第4號卷㈠第57至61頁) ⒌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伸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66年11月11日訂立之電梯購置合約書 再證7(第4號卷㈠第62至72頁) ⒍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林献章66年11月8日訂立之水道工程合約書 再證8（第4號卷㈠第73至79頁) ⒎ 翁猜為業主代表人與劉金灶66年10月25日訂立之模板工程合約書 再證9(第4號卷㈠第80至86頁) ⒏ 翁猜與和成牌總經銷67年7月27日訂立之衛生器材買賣契約書 再證10(第4號卷㈠第87至91頁) 
　　　　　　　　　 


